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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经营主体引领小农户粮食增产了吗？
———对不同规模新型经营主体影响异质性的考察

马若兮，杨宗耀，纪月清

（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粮食安全研究中心，江苏南京２１００９５）

　　摘要：为分析新型经营主体对小农户粮食增产的引领作用，讨论不同规模新型经营主体对小农户影响的异质性，
依托江苏省１３个地级市、２６个县、５２个村的５３８个农户抽样调查数据，采用半对数线性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
果表明，土地规模经营的发展对小农户水稻单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意味着新型经营主体起到了引领小农户粮食

增产的作用。从不同规模新型经营主体的对比来看，村庄耕地由［５０，１００）亩（１亩＝６６６．７ｍ２，下同）、［１００，５００）亩新
型经营主体所耕种的比例对小农户单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该比例每增加１％，小农户单产将对应增加０．３０９０％和
０１２９０％；而由５００亩以上新型经营主体所耕种的比例对小农户单产的影响在统计上和经济意义上均不显著，表明
随着规模扩大，新型经营主体对小农户粮食增产的引领力度逐渐降低。因此，从带动周边小农户粮食增产的角度来

看，政府应该重点鼓励和扶持５００亩以下规模经营主体的发展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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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一直是政策关注的热点话
题。２０１３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坚持依法、自愿、
有偿的原则，积极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有序

流转，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

农民合作社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２０１７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明确，国家将研究建立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评价指标体系，发挥多种形式农

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引领作用。２０１９年发布的《关于
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意见》中也

强调，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是建设现代农业的前进方向和必由之

路，同时当前和今后很长一个时期，小农户家庭经

营将是我国农业的主要经营方式，因此，必须正确

处理好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和扶持小农户的关系，需

要发挥适度规模经营在现代农业建设中的引领

作用。

关于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评价，除了要考察发

展规模经营本身的节本增效功能外，还要考察发展

规模经营对于小农户这种经营方式的引领作用。

从学术研究和政策干预视角来看，后者更值得关

注；因为按照经济学逻辑，新型经营主体（或者称

“规模经营主体”）会自动建立对其而言最有效率、

最有利可图的规模类型，但不会考虑对周边小农户

产生的影响；后者属于经济外部性，是需要进行政

策干预的领域。鉴于粮食安全的特殊重要性，在耕

地面积给定的情况下，需要关注单位面积土地的产

量（以下简称“单产”）。本研究将以小农户水稻单

产为考察对象，分析土地规模经营对它的影响。对

应要回答的研究疑问是：规模经营的发展将如何影

响仍以经营承包地为主的小农户的水稻单产？是

否对小农户粮食增产起到了引领作用？不同规模

的新型经营主体对小农户粮食增产的引领作用存

在怎样的差别？从带动周边小农户粮食增产的角

度来看，政策更应该鼓励和扶持何种规模的规模

经营？

１　研究现状

现有研究关于农业规模经营的评价还主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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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于分析规模经营对经营者自身的节本增效功能。

学术界普遍认为，规模经营是降低单位产品成本、

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基础和重要路径；相关实证分析

发现，无论是农户层面还是地块层面，土地经营面

积扩大均有利于降低单位产品成本［１－３］。对于单产

而言，相关结论并不统一。大量研究发现，土地经

营规模扩大对其自身单产有显著的负效应［１，４－６］，其

基本解释是经营规模扩大后，受制于家庭劳动瓶

颈，可能出现粗放经营并导致土地生产率下降［７］，

但也有众多研究在调查样本中发现了其他关系，包

括正向关系［８］、非线性关系［９－１０］、无关系［１１］、不同

地区不同作物关系各异［１２］以及负向关系随时间推

移在减弱［６］等结论。杨宗耀等学者使用固定粮农

和地块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农户土地经营规模扩大

后，其单产更低主要源于转入的土地质量较差，经

营规模扩大本身并不影响原有地块的单产［１３］。

由于新型经营主体进行土地经营规模的目标

是提高农业生产利润与纯收入，其本身并不追求最

高的单产水平；因此，土地规模经营未必一定会提

高单产。如果新型经营主体自身的单产水平并不

比小农户高，似乎很难指望他们能够对小农户起到

引领作用；但也不尽然，只要新型经营主体选用了

单产潜力更高的新品种，尽管由于粗放经营等并没

有表现出明显的单产优势，仍然有可能通过示范作

用来推广更高单产潜力的新品种，并由此引领小农

户增产。现有研究很少关注新型经营主体对周边

小农户的外部性影响，徐晓鹏发现，种植大户等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发展过程中实现了对小农户的

改造，增强了小农户的农业生产能力，并与其形成

了有效的耦合［１４］。尽管这一研究通过深度访谈法

和观察法进行了有益讨论，但缺少关于新型经营主

体对小农户影响的直接实证检验；并且没有讨论何

种规模的新型经营主体对小农户农业生产的正向

促进作用最大。

综上所述，小农户家庭经营依然是当前和今后

很长一个时期中国农业的主要经营方式。虽然非

农就业和土地连片集中流转的发展正在不断提高

规模经营的比重，但农村大量接近或超过法定退休

年龄、具有劳动能力的群体仍会进行承包地经营，

从而形成同一区域内小农户与新型经营主体长久

共存的局面。相关政策一直关注农业的适度规模

经营，理性的经营者会自动建立最有规模效率、能

够获得最大利润的规模类型，但在决定采用何种规

模时并不关心对周边小农户的引领作用；“发挥引

领作用”应该成为政府干预土地流转市场的重要理

由。已有研究针对新型经营主体对小农户的影响

进行了部分讨论，但缺乏直接的实证检验，仍存在

改进空间。基于此，本研究将全面分析新型经营主

体对小农户粮食增产的影响机制，并重点讨论不同

规模的新型经营主体对小农户影响的异质性。在

理论机制及影响异质性讨论的基础上，使用江苏省

１３个地级市、２６个县、５２个村的抽样调查数据进行
实证测度，最终基于实证研究结论提出相关政策

建议。

２　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说

２．１　新型经营主体对小农户粮食增产的影响机制
分析

在可耕地面积固定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增加

或经营规模扩大意味着小农户数量的减少和经营

土地面积的降低。规模经营的发展可能通过采用

新品种等增产新技术的示范作用、传播性病虫害防

治的外部性以及要素获取难易程度改变等途径影

响仍进行承包地经营的小农户，具体影响机制分析

如下：

２．１．１　增产新技术采用的示范作用　在小农经济
中邻里间相互学习以及通过社会网络扩散是农业

新技术和新知识推广的重要途径，农业经营者采用

新技术对邻居、亲友等具有正的外部影响［１５－１７］。高

昂的学习成本以及等待他人率先学习以便采用低

成本模仿的策略使小农经济自发形成的新技术扩

散过程过于漫长，因此，在小农经济国家，政府普遍

提供公共推广服务来加快新技术扩散，我国农技推

广的一个重要策略是选育科技示范户来引领带动

周围农户广泛采用新技术。

尽管我国的农技培训费用主要由政府承担，但

小农户参与培训的积极性并不高，甚至需要提供误

工补贴才能召集到农民，被召集来的农民其学习动

力也不足。相比小农户，进行规模经营的新型经营

主体能够将新技术用于大规模生产从而实现节本

增效，因而，其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更高；除了参

加公共农技培训积极性更高外，新型经营主体也更

容易成为新品种和新肥料经销商的上门服务对象。

总之，新技术学习和扩散中存在的规模经济使新型

经营主体在采用新技术上更具有优势，因此，相比

全是小农户，周边存在新型经营主体将会带动小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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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更新技术。尽管新型经营主体更偏向于采用节

约劳动的新技术，但也不会排斥劳动投入相当却可

以提高单产的新技术，如新品种、新农药、新肥料或

新的施肥方法等。因此，从新技术采用及其示范作

用来看，规模经营具有增加小农户单产的作用，新

型经营主体对小农户粮食增产可能起到引领作用。

２．１．２　传播性病虫害防治的外部性　传播性病虫
害防治的延误和不作为对其他农户具有负的外部

影响，表现为未施药的地块变成了传播性病虫害的

庇护所，使施药地块在药效消失后继续面临病虫侵

害。劳动力流动背景下，小农户的兼业经营以及在

外地居住形成的“不在地”经营是产生防治延误和

不作为的重要原因［１８－１９］。相比小农户，新型经营主

体更愿意时刻关注农技站的预警信息并进行实地

勘察，以便更及时地启动防治工作；此外，采用手工

工具喷洒农药所需用工量的下降、高效率植保机械

的推广以及购买植保作业外包服务便利性的改善，

也促进新型经营主体能及时完成传播性病虫害的

防治工作。因此，当新型经营主体替代兼业化经营

或“不在地”经营的小农户时，可以提高区域内传播

性病虫害的防治效果，并提高单产，留存下来的小

农户也会因此获益（２０２０年笔者对江苏省金湖县新
华村小户展开了访谈，该村组织集体流转后仅有８
户农民没有转出土地。访谈了６户发现，有１户非
常笃定认为近年来水稻单产的提升主要源于规模

经营的发展提升了病虫害防治效果）。因此，新型

经营主体对小农户粮食增产可能通过提升区域内

病虫害防治效果而起到正面的影响作用。

２．１．３　要素获取成本改变的影响　新型经营主体
可能通过影响小农户生产要素的可获性和成本来

影响其单产，如针对新型经营主体采用短信等方式

提供病虫害统防统治信息时，可能就不再对剩下的

经营份额很小的小农户进行广播通知或上门指导；

又如新型经营主体可以向距离更远的生产者、批发

商批量购买农资，甚至得到送货上门的服务，这可

能会挤出下沉到小农户周边的村组农资零售店，使

村内剩余小农户不得不转向更远的农资售卖点；再

如新型经营主体更倾向于自购机械，这可能使农机

服务提供者不再为地理位置分散于新型经营主体

间的少量小农户提供服务，或者因为各地块相距较

远而要求提高服务费。这种公共农技推广服务、化

肥等农资购买渠道以及农机作业服务可获性的改

变，将降低小农户获得生产要素的便利性或增加了

成本，从而可能使小农户要素投入和产量水平下

降，新型经营主体对小农户粮食增产将产生挤出

作用。

综上所述，规模经营既具有提高小农户单产的

作用，新型经营主体对小农户粮食增产具有引领作

用的一面，但也有降低小农户单产的可能，呈现挤

出作用的一面。规模经营对小农户单产总的作用

方向并不确定，新型经营主体对小农户粮食增产是

否具有引领作用需要进行实证测度。

２．２　不同规模新型经营主体对小农户粮食增产影
响的异质性分析

相比发展多个较小的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少数

几个较大或超大规模的新型经营主体对小农户粮

食增产的影响差异。

对增产新技术的示范作用而言，尽管规模越大

的新型经营主体越可能更快地学习并更新生产技

术，但相比多个较小的新型经营主体，少数几个较

大或超大规模的新型经营主体能够帮助的亲友和

邻居数量会减少、意愿会下降，这主要是转入周边

大部分土地所形成的较大或超大新型经营主体离

小农户的空间距离相对更远，其工作生活也更为忙

碌，可能无暇同邻居、亲友分享习得的新技术。经

营规模越大，新型经营主体越可能采用更复杂的、

小农户难以模仿的知识密集型技术；新型经营主体

获取农技知识、农资和机械作业服务的渠道也更可

能与小农户截然不同，从而削弱了引领作用、强化

了挤出作用。据此可推知，相比增加多个较小规模

的新型经营主体，增加几个较大或超大规模的新型

经营主体对小农户粮食增产的引领作用更弱或者

挤出作用更强。

３　实证模型与数据来源

３．１　实证模型与变量选择
基于上述新型经营主体对小农户粮食增产外

部性的理论讨论，本研究构建了如下半对数线性模

型来测算其影响。模型设定如下：

ｌｎＹｉ＝αＫＸｉ＋βＸｉ＋ε。 （１）
式中：被解释变量ｌｎＹｉ是小农户所经营最大地块的
粮食单产对数值，本研究中的小农户是指以经营承

包地为主的农户，他们不转入土地或转入地面积小

于承包地。本研究的关键解释变量ＫＸｉ为新型经营
主体耕种的土地面积占本村耕地面积的比例，以耕

种土地面积５０亩（１亩＝６６６．７ｍ２，下同）以上作为

—２４２— 江苏农业科学　２０２１年第４９卷第１６期



新型经营主体的界定标准（５０亩是两茬地区规模经
营的官方界定标准。），其系数 ａ代表规模经营程度
的增加对小农户粮食增产的影响程度，如果是正向

显著影响，则意味着新型经营主体对小农户粮食增

产具有引领作用；反之，负向显著影响就是挤出作

用。为了区分不同规模的新型经营主体对小农户粮

食增产的影响差异，本研究进一步将经营主体依据经

营面积大小划分为“［５０，１００）亩”“［１００，５００）亩”以
及“５００亩以上”３类。

Ｘｉ是控制变量，包括地块特征、经营决策者个
人特征和家庭特征等３个方面。具体而言，地块特
征包括地块面积、离最近硬化水泥道路距离、土壤

肥力、因气象灾害减产比例；决策者特征包括性别、

年龄、年龄的平方、受教育水平、是否受过农业技术

教育培训、健康状况、是否从事非农就业；家庭特征

包括土地经营总面积、家庭农业劳动力数量、家庭

是否拥有拖拉机。相关变量及其设定具体见表１。

表１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与赋值 均值 标准误 最小值 最大值

小农户最大地块的水稻单产（ｋｇ／亩） ５５９．９４ ９４．７６ １５０ ８００

本村５０亩及以上的经营主体耕种面积比（％） ２９．０１ ２６．０６ ０ ８４．２７

　本村［５０，１００）亩的经营主体耕种面积占比（％） ４．３２ ７．２１ ０ ３７．７０

　本村［１００，５００）亩的经营主体耕种面积占比（％） １３．７４ １５．６４ ０ ５８．４０

　本村５００亩以上的经营主体耕种面积占比（％） １０．９５ １９．２０ ０ ６４．５２

家庭经营决策者年龄 周岁 ６１．８６ ９．８９ ２９ ８３

决策者受教育年限 年 ６．４２ ３．８０ ０ １８

决策者性别 １＝男；０＝女 ０．８３ ０．３８ ０ １

决策者农业培训情况 １＝培训过；０＝否 ０．２７ ０．４４ ０ １

决策者健康状况 １～５（１最差，５最优） ３．８６ １．０７ １ ５

决策者参与非农就业情况 １＝参与，０＝未参与 ０．３４ ０．４７ ０ １

最大地块的面积（亩） ２．５１ １．８５ ０．３ １９

地块离最近水泥道路距离（ｋｍ） ０．３２ ０．４７ ０ ４

地块土壤肥力虚拟变量（以差为对照）

　肥力中等 １＝是，０＝否 ０．４５ ０．５０ ０ １

　肥力好 １＝是，０＝否 ０．４５ ０．５０ ０ １

地块减产情况（以１０％以下为参照）

　减产［１０％，３０％） １＝是，０＝否 ０．１１ ０．３１ ０ １

　减产［３０％，５０％） １＝是，０＝否 ０．０３ ０．１８ ０ １

　减产５０％以上 １＝是，０＝否 ０．０２ ０．１３ ０ １

家庭土地经营总面积（亩） ６．３２ １９．８１ ０．４ ３８０

家庭农业劳动力数量（个） １．７８ ０．８０ ０ ６

家庭是否有拖拉机 １＝是，０＝否 ０．２１ ０．４１ ０ １

　　注：数据根据调查数据整理而得。表２同。

３．２　数据来源与描述分析
本研究所用的数据来源于２０２０年南京农业大

学组织的中国土地经济调查（ＣｈｉｎａＬ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ｕｒｖｅｙ，简称 ＣＬＥＳ），调查覆盖了江苏省全部１３个
地级市，每个地级市抽取了２个县，每县抽取２个
村，每村调查了５０户左右的农村住户。该调查收集
了农户２０１９年家庭人口情况、土地分配与流转状
况、家庭经营情况、最大承包地块和转入地块的基

本特征、秋收作物种植情况，如果秋收作物种植的

是水稻和玉米，还具体询问了投入产出情况。共计

获得了近２６００户农户样本，剔除已不再从事农业
经营的、最大承包地块已经转出或不种植水稻的样

本后，共获得有效样本５３８个。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１。从表１可以看

出，样本村平均有２９．０１％的土地由新型经营主体
耕种，其中最大比例达到８４．２７％。从不同规模的
新型经营主体分布来看，样本村中耕种［５０，１００）
亩、［１００，５００）亩以及５００亩以上土地的经营主体
面积占比均值分别是４．３２％、１３７４％和１０．９５％，
最大值则分别为３７．７０％、５８４０％和６４．５２％。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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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还可以看出，小农户经营最大地块的水稻最高
单产为８００ｋｇ／亩、最低单产为１５０ｋｇ／亩、平均单产
为５５９．９４ｋｇ／亩。
　　从表２可以看出，当新型经营主体耕种面积占
所在村土地面积的比例在１０％以下时，小农户水稻
单产平均为５５０．２５ｋｇ／亩；当上述比例介于［１０％，
３０％）时，小农户单产平均为５４３．１４ｋｇ／亩；当上述
比例介于［３０％，５０％）时，小农户单产平均为
５６１７４ｋｇ／亩；当上述比例在５０％以上时，小农户单
产平均为５８１．６７ｋｇ／亩。由此可知，随着村耕地面
积中新型经营主体耕种比例不断上升，小农户的水

稻单产先降后升，但总体呈现上升趋势。

表２　新型经营主体发展与小农户粮食单产关系描述

村耕地面积中新型

经营主体耕种比例

粮食单产（ｋｇ／亩）

观测值 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１０％以下 ２３６ ５５０．２５ １５０ ８００

［１０％，３０％） ５１ ５４３．１４ ３００ ７５０

［３０％，５０％） １１６ ５６１．７４ ３００ ７８５

５０％以上 １３５ ５８１．６７ １５０ ８００

４　估计结果与讨论

农业规模经营对小农户水稻单产的影响、不同

规模的新型经营主体对小农户水稻单产影响的模

型基准回归结果见表３。从表３的模型基准回归结
果可知，农业规模经营对小农户水稻单产的影响在

５％的显著性水平下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当土地由新
型经营主体耕种的比例每增加１％，将带动小农户
水稻单产增加０．０７４７％。从不同规模的新型经营
主体对小农户水稻单产影响来看，［５０，１００）亩新型
经营主体耕种比例的增加对小农户水稻单产的影

响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上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当土
地由其耕种的比例每增加１％将带动小农户水稻单
产增加０．３０９０％；［１００，５００）亩新型经营主体耕种
比例的增加对小农户水稻单产的影响在５％的显著
性水平下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当土地由其耕种的比

例每增加 １％ 将带动小农户水稻单产增加
０．１２９０％；５００亩以上新型经营主体耕种比例的增
加对小农户水稻单产虽然具有正向影响，但即使在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上也不显著。此外，表３还展示
了众多控制变量对小农户水稻单产的影响，各控制

变量影响的显著性水平不等、影响方向不同、影响

程度不一、影响大小也有很大差异。

表３　模型基准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１） （２）

本村５０亩以上的经营主体面积占比 ０．０７４７
（０．０３１２）

本村［５０，１００）亩的经营主体面积占比 ０．３０９０
（０．１１５０）

本村［１００，５００）亩的经营主体面积占比 ０．１２９０
（０．０５１１）

本村５００亩以上的经营主体面积占比 ０．０１８９
（０．０４３６）

决策者年龄
－０．００９５
（０．００７６）

－０．００９７
（０．００７５）

决策者年龄的平方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决策者受教育程度
０．００３９
（０．００２４）

０．００４０
（０．００２４）

决策者性别
０．０３５４
（０．０２２３）

０．０２８５
（０．０２２３）

决策者农业培训情况
－０．００７１
（０．０１８１）

－０．００５４
（０．０１８０）

决策者健康情况
０．０００９
（０．００７９）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７９）

决策者非农就业情况
－０．００４３
（０．０１８７）

－０．００４７
（０．０１８６）

地块面积
０．０１２２
（０．００４５）

０．０１１３
（０．００４６）

地块最近水泥道路距离
－０．０１１９
（０．００８５）

－０．０１７６
（０．０１７０）

土壤肥力中（以肥力差为参照）
０．０６６６
（０．０２７６）

０．０６５１
（０．０２７６）

土壤肥力好（以肥力差为参照）
０．１２１０
（０．０２８１）

０．１２３０
（０．０２８０）

地块减产１０％～３０％（以１０％以下
为参照）

－０．０６２６
（０．０２５６）

－０．０５６３
（０．０２５５）

地块减产３０％～５０％（以１０％以下
为参照）

－０．０９４７
（０．０４５５）

－０．０８２５
（０．０４５５）

地块减产５０％以上（以１０％以下
为参照）

－０．１８８０
（０．０６３０）

－０．１９８０
（０．０６２９）

家庭土地经营总面积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４）

家庭农业劳动力数量
０．００８４
（０．０１０５）

０．００９８
（０．０１０４）

家庭持有农业机械
０．０３７０
（０．０２０６）

０．０３９４
（０．０２０７）

常数项
７．０１４０
（０．２３３０）

６．３２３０
（０．２３１４）

观测值 ５３８ ５３８

Ｒ２ ０．１７８０ ０．１７６０

　　注：、、分别表示在１％、５％、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上显

著；括号内数字为变量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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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论与政策建议

基准回归结果表明，规模经营对小农户水稻单

产的增加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规模经营的扩大

将促进以经营承包地为主的小农户水稻单产增加，

新型经营主体对小农户粮食增产起到了引领作用；

从不同大小的新型经营主体来看，［５０，１００）亩、
［１００，５００）亩以及５００亩以上的新型经营主体耕种
土地面积占所在村耕地比例对小农户水稻单产的

影响为：随着规模扩大，规模经营占比对小农户水

稻单产影响的强度逐渐减弱、影响的显著性水平逐

渐下降，这意味着随着新型经营主体的规模扩大，

对小农户粮食增产依然具有引领作用，但引领力度

逐渐降低、引领关系逐渐不显著。因此，从带动周

边小农户粮食增产的角度来看，政府应该重点鼓励

和扶持５００亩以下新型经营主体的发展和成长。
本研究仅针对江苏省的水稻生产进行了实证

分析，但相关结论可以推广到其他以平原为主的稻

作区。未来的研究可以在本研究基础上扩大调查

样本的区域范围以及产品范围，也可以通过调查多

期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来更有效地控制农户经

营能力等难以量化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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